附件2
[bookmark: _GoBack]《乌鲁木齐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规依据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裁量情节
	裁量标准

	1
	作业单位未征得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同意进行作业、未制定和落实安全防护方案、未在作业过程中对作业影响区域进行动态监测或者未及时消除发现的安全隐患
	《乌鲁木齐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第十六条：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线路安全保护区内进行作业的，应当征得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同意。作业单位应当制定和落实安全防护方案，并在作业过程中对作业影响区域进行动态监测，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可以进入作业现场进行巡查，发现作业危害或者可能危害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的，应当要求作业单位采取措施消除安全隐患或者停止作业。

	《乌鲁木齐市轨道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作业单位未征得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同意进行作业、未制定和落实安全防护方案、未在作业过程中对作业影响区域进行动态监测或者未及时消除发现的安全隐患的，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责令改正，暂时停止作业，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轻
	第一次违法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1.积极配合执法并及时纠正违法行为；
2.未造成安全事故等危害后果的。
（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从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违法行为人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暂时停止作业，处20000元的罚款；

	
	
	
	
	一般
	第一次违法且不具有从轻或从重情节。
	违法行为人具有以上情形的，责令改正，暂时停止作业，处30000元的罚款；

	
	
	
	
	从重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
（一）在共同违法行为中起主要作用的；
（二）被行政处罚后第二次及以上发生同类违法行为的；
（三）经行政机关责令停止或者要求纠正违法行为后，仍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严重妨碍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的；
（五）胁迫、诱骗或者教唆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六）对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七）违法行为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
（八）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从重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违法行为人具有以上情形之的，责令改正，暂时停止作业，处50000元的罚款；

	2
	作业单位未征得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同意进行作业、未制定和落实安全防护方案、未在作业过程中对作业影响区域进行动态监测或者未及时消除发现的安全隐患
	《乌鲁木齐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第十六条：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线路安全保护区内进行作业的，应当征得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同意。作业单位应当制定和落实安全防护方案，并在作业过程中对作业影响区域进行动态监测，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可以进入作业现场进行巡查，发现作业危害或者可能危害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的，应当要求作业单位采取措施消除安全隐患或者停止作业。

	《乌鲁木齐市轨道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作业单位未征得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同意进行作业、未制定和落实安全防护方案、未在作业过程中对作业影响区域进行动态监测或者未及时消除发现的安全隐患的，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责令改正，暂时停止作业，拒不改正的，责令停止作业，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轻
	第一次违法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1.积极配合执法并及时纠正违法行为；
2.未造成安全事故等危害后果的。
（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从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违法行为人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责令停止作业，处50000元的罚款

	
	
	
	
	一般
	第一次违法且不具有从轻或从重情节。
	违法行为人具有以上情形的，责令停止作业，处100000元的罚款

	
	
	
	
	从重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
（一）在共同违法行为中起主要作用的；
（二）被行政处罚后第二次及以上发生同类违法行为的；
（三）经行政机关责令停止或者要求纠正违法行为后，仍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严重妨碍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的；
（五）胁迫、诱骗或者教唆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六）对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七）违法行为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
（八）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从重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违法行为人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责令停止作业，处200000元的罚款

	3
	作业单位未征得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同意进行作业、未制定和落实安全防护方案、未在作业过程中对作业影响区域进行动态监测或者未及时消除发现的安全隐患
	《乌鲁木齐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第十六条：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线路安全保护区内进行作业的，应当征得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同意。作业单位应当制定和落实安全防护方案，并在作业过程中对作业影响区域进行动态监测，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可以进入作业现场进行巡查，发现作业危害或者可能危害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的，应当要求作业单位采取措施消除安全隐患或者停止作业。

	《乌鲁木齐市轨道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作业单位未征得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同意进行作业、未制定和落实安全防护方案、未在作业过程中对作业影响区域进行动态监测或者未及时消除发现的安全隐患的，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责令改正，暂时停止作业，造成城市轨道交通设施损坏或者影响运营安全的，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轻
	第一次违法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1.积极配合执法并及时纠正违法行为；
2.未造成安全事故等危害后果的。
（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从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违法行为人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责令停止作业，处200000元的罚款

	
	
	
	
	一般
	第一次违法且不具有从轻或从重情节。
	违法行为人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责令停止作业，处500000元的罚款

	
	
	
	
	从重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
（一）在共同违法行为中起主要作用的；
（二）被行政处罚后第二次及以上发生同类违法行为的；
（三）经行政机关责令停止或者要求纠正违法行为后，仍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严重妨碍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的；
（五）胁迫、诱骗或者教唆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六）对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七）违法行为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
（八）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从重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违法行为人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责令停止作业，处1000000元的罚款



